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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加快建设旅游强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持续深入

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严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旅游消费和

营商环境，擦亮“仙境海岸·品重烟台”城市品牌。在旅游旺季

期间，集中开展全市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下

简称“百日攻坚行动”），制定方案如下。

一、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人民

群众更加满意的旅游消费环境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

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强化

部门联合、市县联动，区域一体、统筹推进，建立健全旅游市场

综合监管体制机制，创新综合监管举措，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精准治理，充分发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法治效应、社会效

应、服务效应，维护全市旅游市场秩序安全平稳、健康有序，进

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城市美誉度，为我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二、行动时间

2024 年 7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

三、职责分工及整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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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责分工。各部门按照本单位工作职责，承担旅游市

场综合监管、联合执法、服务保障等相关工作任务，职责分工如下：

1.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

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负责牵头

组织对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工作；负责对旅游企业组织“不合理

低价游”、强迫和变相强迫消费、违反旅游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监管和查处；负责联合相关部门组织查处“黑社”“黑导”等非法

经营行为；主动配合参与打击涉及旅游行业的“黑车”“黑店”等

非法经营行为；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打击以旅游名义从事非法集资、

跨境赌博、养老诈骗等涉嫌犯罪行为；负责对涉及其他职能部门

职责的投诉及案件进行转办；依法查处旅游违法违规经营案件及

投诉举报线索处理。

2.公安部门：依法查处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站点等侵害游

客权益的违法犯罪团伙，及时查处诱导、欺骗、敲诈勒索、强迫

旅游消费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查处未经许

可经营旅行社业务案件，依法对阻挠案件调查和执法取证的违法

当事人采取相应措施；重点加强对旅游景区周边道路机动车违法

停放的管理。

3.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旅游市场中商品质量、食品安全、

特种设备安全等日常监管。依法查处旅游市场中的违法广告及旅

游经营者商业贿赂行为；受省局委托对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查处旅游企业利用合同格式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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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商标侵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

为；负责旅游市场购物点计量器具以及出租车计价器等计量违法

行为投诉处理和案件查处；查处生产假冒伪劣旅游产品的违法行

为；查处旅游景区景点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电梯、非公路

用旅游观光车辆等特种设备的违法使用行为；依法查处旅游行业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

行为；负责食品药品经营单位、旅游景区及周边等旅游接待相关

场所涉及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的投诉处理和案件查处。

4.交通运输部门：对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旅游客运经营

者投诉案件进行查处；对县乡公路沿线范围内依法设置的景区、

景点指示牌被遮挡的投诉进行处理；依法打击未取得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超范围从事旅游客运经营的行为；整治道路旅游客运市场

秩序，依法查处道路旅游客运经营者违反道路运输法规、规章的

经营行为；负责对取得水路运输许可的经营者发生的投诉处理和

案件查处；依法查处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水路运输的行为。

5.城管部门：负责对所管辖的景点和市政广场的环境治理和

投诉处理，依法取缔非法摊点和游商游贩。

6.商务部门：指导非星级饭店（不含民宿）加强行业自律、

诚信经营。

7.税务部门：负责旅游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税法宣传教育工

作；对旅游经营者不开发票、虚开发票、使用虚假发票等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的投诉处理和案件进行查处；整治旅行社及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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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饭店、旅游景区景点、购物店、导游、司机等旅游企业和

个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

8.网信部门（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有关部门提报的网

上虚假旅游信息依法清理，查处属地发布各类误导、欺诈消费者

等虚假旅游信息的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等。

9.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督促旅游企业落实《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指导旅行社依法与所聘导游员签订劳动

合同;整治旅游企业无故克扣、拖欠导游人员劳动报酬和违反社保

有关规定的行为。

10.宗教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旅游景区（点）宗教活动场所及

教职人员诱导旅游者烧高香等敛财行为；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在旅游景区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诱导旅游者消费等违法行为。

11.体育部门：负责对旅游景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的管

理，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体育经营活动，依职权进行查处。

12.城市运行中心:负责在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涉旅

接诉即办机制，百日攻坚行动期间，按要求提供游客及市民涉旅

投诉举报信息数据。

（二）整治内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重点整治扰乱旅游

市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和服务质量问

题，相关内容如下：

1.餐饮方面。涉及主体主要包括社会餐馆、渔家乐、星级饭

店等经营者。重点整治问题：（1）提供的餐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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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2）经营者或从业人员服务态度差；（3）提供的餐品未明码

标价；（4）称重商品缺斤短两。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问题。

2.住宿方面。涉及主体主要包括星级饭店、非星级饭店、民

宿客栈、渔家乐等经营者。重点整治问题：（1）旺季涨价幅度较

大，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2）网上预订退房、退费引发纠纷；

（3）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情况，提供服务与宣传不符；（4）房间

环境卫生脏乱差，服务设施不达标；（5）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

致消费者人身伤害；（6）经营者及服务人员态度差。包括但不限

于以上问题。

3.交通方面。涉及主体主要包括出租车、网约车、营运船舶

等。重点整治问题：（1）黑出租非法载客；（2）出租车拒载、超

载、绕路、多收费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问题。

4.游览方面。涉及主体包括旅行社、A级景区、非 A级景区、

海上游项目等。重点整治问题：（1）景区管理秩序差，安全服务

保障不到位；（2）景区落实特殊群体门票优惠政策不到位；（3）

游艇、快艇、帆船、摩托艇项目收费未明码标价；（4）海水浴场

冲洗服务项目收费高、公共厕所脏乱差、垃圾清理不及时等；（5）

热点旅游区域交通拥堵、交通标识不明、共享电动车少；（6）停

车场少、停车场乱收费，管理人员服务态度差;（7）未经许可经

营旅行社业务，旅行社经营“不合理低价游”，与旅游者未签订旅

游合同或签订不规范，擅自改变旅游行程、增加购物场所及自费

项目，履行旅游合同义务不到位；（8）旅行社旅游费用退费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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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代定费用纠纷；（9）导游服务质量低、服务态度差、存在强迫

或诱导购物问题；（10）经营者及从业人员服务质量差；（11）以

旅游名义从事非法集资、跨境赌博、养老诈骗等涉嫌犯罪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问题。

5.购物方面。涉及主体包括购物店、景区内或酒店周边购物

场所、商超零售店等。重点整治问题：（1）景区和酒店内销售商

品及物品未明码标价；（2）购物店存在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等问

题；（3）景区周边商店、超市销售三无产品、过期食品；（4）景

区内存在商户无照经营、诱导上香消费、景点未正常开放、公厕

少、停车难等问题；（5）购物场所服务人员态度差，处理投诉退

货难。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问题。

6.娱乐方面。涉及主体主要包括剧院、娱乐场所、文化场馆等。

重点整治问题：（1）剧院演出节目内容与消费者心理预期不符；（2）

剧院演出档期变化未及时告知购票人员，导致退票纠纷；（3）娱乐

场所（馆）工作人员服务不到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问题。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7月 20日至 7月 31日）。各部门、各

区市结合任务分工，做好“百日攻坚行动”的动员部署，要加大

对涉旅市场主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升涉旅单位企业诚信

规范经营意识，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加大宣传

报道力度，广泛造势，形成综合整治行动的浓厚氛围。

（二）集中整治阶段（8月 1日至 10月 20 日）。各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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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根据方案分工，结合涉旅舆情及投诉举报线索，依法依职责

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涉旅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联合执法办案，市、

县两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定期研究会商旅游市场存在的

热点、敏感问题。根据投诉举报、执法检查、专项整治发现的案

件线索，采取市县联合、集中办案等方式，快速查处一批旅游违

法违规案件。针对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突出问题，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增强综合整治行动效果。由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牵头，联合市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

等执法机构，对重点旅游区域开展专项检查，净化全市旅游市场

秩序。

（三）总结提升阶段（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市、县两

级相关部门认真梳理开展综合整治行动好的做法、存在的问题及

不足，制定切实可行的联合整治举措，着力解决旅游市场存在的

难点、堵点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区市开展综合整治行动典型经验、

创新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为高标准创建跨部门综合监

管省级改革试点任务贡献“烟台力量”。

五、工作机制

（一）建立联席工作机制。成立“百日攻坚行动”联席会议

工作机制，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为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

集人，其他部门和单位为成员单位（见附件 1）。各成员单明确 1

名分管负责同志、相关责任科室（单位）、1名联络员及投诉举报

电话等信息（见附件 2）。具体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联席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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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设综合组、餐饮组、住宿组、交通组、游览组、购物组、娱

乐组 7个工作组。

1.综合组设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

管负责同志为副组长，负责“百日攻坚行动”统筹协调、工作报

告、情况通报，根据工作需要和投诉举报线索，适时协调相关部

门（单位）开展专项整治、联合执法，合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配合部门：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及其他成员单位，各区市。

2.餐饮组、购物组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分管负责同志

任组长，负责涉旅餐饮、购物场所的管理及专项整治。配合部门：

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其他成

员单位，各区市。

3.住宿组设在市商务局，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牵头负责

涉旅住宿单位的管理及专项整治。配合部门：市公安局、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其他成员单位，各区市。

4.交通组设在市交通运输局，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牵头

负责涉旅出租车、公交车、游船、旅行社包车的管理及专项整治。

配合部门：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其

他成员单位，各区市。

5.游览组、娱乐组设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由分管负责同志任

组长，牵头负责旅游景区、娱乐场所的管理及专项整治。配合部

门：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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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成员单位，各区市。

（二）建立工作报告机制。“百日攻坚行动”期间，建立每日

工作清单、每周调度、每月报告制度。由各组负责制定每日工作

清单，建立工作台账，将问题销号情况上报综合组；由综合组负

责每周调度餐饮组、住宿组、交通组、游览组、购物组、娱乐组

及各区市开展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形成周工作简报上报；每月汇

总专项行动整治情况以专报形式报市委、市政府。

（三）涉旅投诉限时办结机制。各部门、各区市接到旅游服

务类投诉或转办投诉后，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并答复投诉人。一般

情况的，在 5个工作日内办理并答复投诉人；情况较为紧急的，

在 3个工作日内办理并答复投诉人；情况特别紧急的，在 24 小时

内办理并答复投诉人；积极推行涉旅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最大程

度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信息共享通报机制。各部门、各区市及时将旅游

服务类投诉受理、查处违法违规经营情况情况依职责予以通报，

确保信息共享。定期向社会公告和发布相关典型案件（投诉）查

处等情况，通过运用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措施，加大违法失信

行为惩处力度，引导警示相关市场主体自觉守法诚信经营。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暑期旅游旺季开展“百

日攻坚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的具体举措，是加快建设旅游强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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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抓手。各部门、各区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抬高工作标准，

明确监管责任，结合实施方案和部门职责分工，制定工作计划，

细化具体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涉旅

市场热点、难点和薄弱环节，依法从严从快开展整治行动。各区

市参照市级实施方案制定工作方案，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确保行

动有序推进。

（二）强化部门协作，形成整治合力。“百日攻坚行动”是一

项综合性、系统性的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各部门、各区市要

加强联动配合，形成旅游市场监管合力，杜绝推诿扯皮、监管不

力、执法缺位的问题，形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齐抓共管、信

息共享的工作局面。要加强与市城市运行中心对接，根据投诉举

报问题分析研判涉旅市场状况，坚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多措

并举，加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力度，集中查处一批、曝

光一批涉旅领域违法犯罪案件，依法严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服务水平。采取聘请专家集中授

课、线上推送课程、典型案例分析研讨等形式加强执法人员尤其

是一线执法力量的业务培训，严格规范行政执法，优化执法方式

方法，加强执法作风建设，使用规范执法语言，强化内部执法监

督，全面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适时组织旅行社、

星级饭店、A 级旅游景区、旅游客运公司、涉旅购物场所等市场

主体，开展法律业务培训、警示教育，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和守法诚信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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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宣传发动，营造舆论导向。“百日攻坚行动”是一

项维护市民及游客切身利益的便民服务工程。各部门、各区市要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及自媒体、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

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加强普法宣传，积极

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综合整治氛围。要积极营造守法诚信

为荣的正确舆论导向，及时总结宣传专项行动中好经验、好做法，

对守法诚信企业加强宣传报道，树立一批正面典型，充分发挥典

型的标杆引领作用，为全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1.“百日攻坚行动”成员单位名单

2.“百日攻坚行动”联络名单

3.“百日攻坚行动”涉旅市场重点问题整治清单

4.“百日攻坚行动”检查记录表

5.“百日攻坚行动”投诉举报线索转办单

6.“百日攻坚行动”投诉举报电话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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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百日攻坚行动”成员单位名单

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城市

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体育局、烟台市税务局、市城

市运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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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百日攻坚行动”联络名单

部门及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市委网信办

分管领导 程显福 副主任 6789692

责任科室（单位） 网络综合治理科

联络员 邹光伟 科长 6789119

市公安局

分管领导 丁显峰 副支队长 6297171

责任科室（单位） 治安支队治安大队

联络员 李道松 三级警长 6297060

投诉举报电话 110

市人社局

分管领导 宋军明 副局长 6706780

责任科室（单位） 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管理辅助二科

联络员 赵 宁 科长 6245176

投诉举报电话 0535-6246942

市城市

管理局

分管领导 刘 平 副局长 6151711

责任科室（单位） 市容环境科

联络员 王锐杰 科长 6151737

投诉举报电话 0535-6151712

市交通

运输局

分管领导 孙承军 副局长 6691856

责任科室（单位） 运输管理科

联络员
乔垣凯（旅游包车） 科员 6692501

王 鹏（出租车、网约车） 科员 6696677

投诉举报电话 12328

市商务局

分管领导 秦立燕 副局长 6291136

责任科室（单位） 商贸流通科

联络员 宋瑞鹏 科员 6716658

投诉举报电话 626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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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市文旅局

分管领导 张 博 副局长 6291276

责任科室（单位） 市场管理科

联络员 刘志升 科长 6243148

投诉举报电话 6244302

市市场

监管局

分管领导 高 冬 副县级 6660597

责任科室（单位） 举报投诉科

联络员 徐鹏辉 科长 6784053

投诉举报电话 6784176

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

分管领导 李学平 局长 6789377

责任科室（单位） 六科

联络员 刘鲁彦 科长 6642890

投诉举报电话 6642890

市体育局

分管领导 刘永涛 副局长 6634773

责任科室（单位） 体育产业科

联络员 杨汶谚 科长 6613491

投诉举报电话 6613491

市税务局

分管领导 冯世洲 副局长 6593659

责任科室（单位） 市税务局稽查局

联络员 王 丹 四级主办 6591326

投诉举报电话 6591301

市城市

运行中心

分管领导 艾贻平 副主任 6789258

责任科室（单位） 业务受理科

联络员 孙 玥 科员 6789150

投诉举报电话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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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百日攻坚行动”涉旅市场重点问题整治清单

牵头

部门
问题清单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A级景区观光车候车区秩序混乱问题

A级景区停车场管理混乱问题

A级景区不落实学生、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门票

优惠政策

A级景区景点不开放未提前告知游客

导游服务质量低、服务态度差、存在强迫或诱

导购物问题

旅游者解除合同，旅行社旅游费用退费不及时

旅行社签订合同不规范，旅游合同义务履行不

到位

星级酒店房间环境卫生脏乱差，服务设施不达标

旅行社、A级景区、星级饭店经营者及从业人

员服务态度差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涉旅经营者未明码标价、价格欺诈

涉旅经营者（不含旅行社）误导消费、虚假宣传

涉旅餐馆缺斤少两

购物店销售伪劣旅游产品

景区周边停车场违规收费问题引发游客不满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黑出租非法载客

出租车拒载、绕路、多收费等问题

出租车司机要求付费才开空调

营运船舶不按规定线路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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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

部门
问题清单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市

公

安

局

港口码头、交通站点等人流量大的场所周边道

路的交通秩序管理

重点旅游区周边道路机动车乱停乱放，影响游

客出行

住宿场所不实名登记

市

商

务

局

非星级酒店预订后不能正常入住，实际与预定不符

非星级酒店房间卫生环境差、房间不隔音

非星级酒店服务人员服务质量差

非星级酒店不提供洗漱用品和必要生活用品

非星级酒店网上预定酒店不退费

市

城

管

局

景区周边商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市貌

海水浴场、景区周边公厕及洗手间环境质量有

待提高

市

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局

景区内宗教场所有诱导烧高香问题

（备注：以上问题是近期根据12345 热线提供数据整理，也是游客反映较多的问题，请

各部门、各区市按职责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督导整改，防止此类问题重复发生，可按职

责和投诉受理问题增加调整工作清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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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百日攻坚行动”检查记录表

检查单位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时

带队领导（签字） 参与人员

被检查单位
被检查单位

负责人（签字）

检查内容 市场秩序方面 安全生产方面

现场检查情况

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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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百日攻坚行动”投诉举报线索转办单

编号：

投诉举报人
投诉举报人

联系方式

紧急程度 是否保密

是否需回复 回复备注

被投诉举报

对象

被投诉举报

对象联系方式

接诉人姓名 接诉人电话

事 发 地

问题分类

问题描述

转办意见

办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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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百日攻坚行动”投诉举报电话公示

市城市运行中心（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投诉举报电话：0535-6244302

市交通运输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28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电话：0535-6784176

市城市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电话：0535-615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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